
江苏省化工企业氟化工艺全流程自动化
改造提升指南（试行）

为全面提升化工企业氟化工艺装置全流程自动化水平，

有效减少危险作业场所人员数量，严密防控重大安全风险，

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指南。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涉及氟化工艺的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医药生产企

业开展氟化工艺装置全流程自动化改造提升。氟化工艺装置

的全流程是指包括氟化工艺装置及与其存在上下游关系的

生产过程，上游通常包括原料处理和投料等工序，下游通常

包括反应、精馏精制、储存、包装等涉及反应物的工序。

新建、扩建、改建氟化工艺装置应满足本指南关于自动

化的有关要求。

二、引用规范和文件

GB 1768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技术规范

GB 19815 离心机安全要求

GB/T 42300 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规范

GB/T 28603 无水氟化氢生产技术规范

GB/T 37241 惰化防爆指南

GB/T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

设计标准



AQ 3062 精细化工企业安全管理规范

AQ 3067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定准则

DB32/T 4743 重点化工企业全流程自动化控制配备和

提升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主席令第 64号）

《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的通知》

（安监总管三〔2009〕116 号）

《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和调整

首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中部分典型工艺的通知》（安监

总管三〔2013〕3 号）

《关于加强化工安全仪表系统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

总管三〔2014〕116 号）

《氟化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指南》

《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指南（试行）》

（应急〔2022〕52 号）

《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重点化工企业全流程

自动化控制改造验收规范（试行）的通知》（苏应急〔2021〕

48 号）

三、总则

1. 氟化工艺的全流程应采用自动化控制，氟化工艺全流

程自动化控制改造应以控制风险为目的。

2. 氟化工艺的自动化控制应满足《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



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的通知》（安监总

管三〔2009〕116 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第二批

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和调整首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

工艺中部分典型工艺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3〕3 号）提

出的安全控制基本要求，并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

强化工安全仪表系统管理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14〕

116号）的要求落实安全仪表系统的设计和管理。

3. 氟化企业应按要求完成氟化工艺全流程的反应安全

风险评估，对原料、中间产品、产品、辅料、副产品以及蒸

馏（精馏）等后处理及过程涉及的相关物料等进行热稳定性

测试，对蒸（精）馏、干燥、储存等单元操作进行安全风险

评估，并根据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与建议，设置相应的自动化

措施。

4. 氟化工艺全流程自动化控制改造应落实HAZOP报告

和SIL定级报告对自动化控制提出的对策措施，并应根据SIL

定级分析结果开展 SIL 验算，以确定 SIF 回路满足安全风险

降低需求。

5. 氟化企业应按照《精细化工企业安全管理规范》（AQ

3062）进行自动控制系统对标改造提升。实现全流程自动控

制应以实现氟化工艺的安全、稳定控制和减少现场操作人员

为目标，现场操作尽可能实现远程化、无人化。

6. 企业实施自动化控制改造时应履行相关变更程序，并

及时修订发布相关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工艺控制指标，对



相关人员全面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岗位人员操作技能

水平，提升企业安全设施维护和管理水平。

7. 反应釜不大于 50 L 的氟化工艺，因工艺设备原因难

以满足全流程要求的，应根据反应安全风险评估、过程危险

性分析结果等，基于风险控制的原则，装备自动控制系统并

具备进料切断、热源切断、紧急冷却等安全控制功能和紧急

泄放系统、配备抗爆设施，现场人员数量不得超过 2 人，并

由设区市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安全论证。

8. 具备紧急切断或联锁切断或紧急泄放功能的管路不

得设置旁路。

四、全流程自动化控制要点

（一）通用规定

1.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以下简称 BPCS）的主要工艺流

程应与 P&ID 图和现场一致，BPCS 和安全仪表系统（以下

简称 SIS）显示的逻辑图应与联锁逻辑图和现场相符。BPCS

和 SIS 的参数设置应与操作规程一致并符合设计要求。

2. BPCS 和 SIS 应设置管理权限，对工艺参数、报警阈

值、联锁阈值修改和联锁投切、复位等权限进行分级管理，

岗位操作人员不应有修改自动化控制系统工艺指标、报警阈

值、联锁阈值和摘除联锁的权限。修改报警阈值、联锁阈值

应履行变更管理流程。

3. BPCS 应对氟化工艺全流程的重点工艺参数进行实时

监控，并具备远程调节、信息存储、连续记录、超限报警、



联锁切断、紧急停车等功能。BPCS 历史数据记录的保存时

间应不少于 180天。涉及重大危险的氟化车间（装置）视频

监控录像储存时间不应小于 90 天，其他监控信息（含 BPCS、

SIS、GDS）储存时间不应少于 1 年，并有人值守。

4. BPCS、GDS 和 SIS 应配备 UPS，其持续供电时间应

满足安全设施应急需要，且不应低于 30min。参与消防联动

控制的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的可燃气体探测器、报警控制

单元、现场警报器等应优先采用专用蓄电池备用电源，其容

量应满足相关设施连续工作 3h 以上。BPCS、GDS 和 SIS 的

UPS 在线检修时不得相互影响。

5. 企业应定期维护和测试 BPCS、SIS、GDS 等，保证

系统完好并处于正常投用状态，联锁投用率达 100%。

6. 安全仪表系统应符合 GB/T 21109 要求，并满足安全

仪表功能及其风险降低要求。SIL 等级为 2 级及以上的 SIF

回路，测量单元、逻辑控制器、执行单元应独立设置。

7. 设置在具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粉尘爆炸危险性、中

毒危险性的厂房（装置）和仓库内的控制系统远程信号单元，

不应接入与本厂房（装置）生产无关的信号。

8. 涉及固体加料工艺操作的，应设置密闭加料装置。其

中在反应期间连续或分批加入反应釜的，应设置自动加料装

置，并具备故障联锁停机功能。固体物料加料时，应结合加

料过程产生粉尘的可能性设置除尘设施，并定期清理尾气管

线内的粉尘。不稳定、遇空气自燃等固体物料不应直接在反



应设备上开盖投料。自动添加方式确有难度的，应设置密闭

添加设施，不应采用开放式人工添加。

9. 涉及氟化氢气体密闭空间的应急抽风系统应能实现

在室外或远程启动，并与密闭空间的毒气报警系统联锁启动。

氟化氢抽吸处理系统的能力（如碱吸收、碱储量、换热器等）

应与氟化氢的泄漏量相匹配，氟化氢泄漏量应综合考虑堵漏

和倒罐作业时长、泄漏管径和速率等因素。碱液循环泵、尾

气风机应按一用一备设置，并配备应急电源。

（二）原料处理

10. 反应过程中固体物料的连续（分批）加料、转料操

作应优先采用预先流体化（熔融、溶解、分散等）、机械输

送、气力输送等密闭方式，并具有联锁停止加料、转料功能。

11. 有超温、超压风险的储存设施应设置温度、压力、

搅拌电流（功率、转速）等工艺参数的监测、远传、报警，

温度、压力应与冷（热）媒、泄放系统等联锁。

12. 氟化车间（装置）内的计量槽或高位槽、原料中转

罐应设置液位或重量检测与高、低报警，液位或重量高高联

锁停止进料或设置溢流管道。

（三）反应工序

13. 氟化工艺应按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安全控制要

求并结合反应安全风险评估、过程危险性分析结果，针对反

应器内温度、压力、搅拌电流（速率）、投料配比、氟化剂

进料量、氟化物浓度（控制氟化反应器称重或液位）等参数，



设置具有远传记录和超限报警功能的在线监测装置。

14. 氟化工艺应按工艺生产和安全的要求，设置温度、

压力的高、高高报警，高高报警值与加热、冷却和氟化物进

料联锁，反应温度、压力超限时自动切断进料，适时调大冷

媒流量。带搅拌的釜式反应器的搅拌电流（速率）应设置高、

低报警和高高、低低报警，高高、低低报警值与氟化剂进料

量联锁，反应釜内搅拌系统故障时应自动停止加料。

15. 氟化氢生产企业回转炉应设置投酸、投粉比例自动

控制和投酸、投粉联锁控制装置。按要求严格控制回转反应

炉的系统压力，应设置负压产生设施（如负压风机变频或负

压风机进口调节阀等）与回转反应炉炉头负压的自调节装置；

在炉头、炉尾、燃烧炉等重要部位应设置指标监控报警和联

锁设施。燃气加热炉应设置火焰监测和熄火保护联锁设施。

16. 采用釜式液相工艺的氟化反应器应设置两种不同原

理、具有远传记录和超限报警功能的液位在线监测装置，确

保物料体积不超过反应器总容积的 80%。

17. 氟化工艺的反应釜采用外循环冷却系统时，循环泵

应设置电机启停指示和电流远传指示、监控、报警，并应设

置具备自动切换功能的备用物料循环泵或其他紧急冷却系

统。仅设有外循环冷却系统且未设置备用泵时，循环泵故障

信号应与紧急停车系统联锁。

18. 存在高压窜低压且会造成设备损害或物料泄漏风险

的设备，应采取压力监测报警、安全联锁、紧急切断及安全



泄放等防窜压措施。

19. 涉及氟化氢等急性毒性属于类别 1、类别 2 气体的

尾气抽排系统出现故障时，应能及时联锁或远程启动备用抽

排系统。

20. 反应工艺危险度等级 3 级及以上的氟化工艺，反应

器的搅拌（循环泵）应设置快速自启动的后备电源供电（自

启动发电机或 EPS 应急电源供电等）。

（四）精馏精制

21. 反应产物因酸解、碱解（仅调节 pH 值的除外）、萃

取、脱色、蒸发、结晶等涉及加热工艺过程的，当热媒温度

高于设备内介质沸点的，应设置温度自动监测、远传、报警，

并与热媒或泄放系统联锁。

22. 蒸馏（精馏）设备应设置具有远传和超限报警功能

的温度、压力在线监测装置，设备底部温度应与进料量和热

媒流量联锁，加压蒸馏（精馏）设备还应设置超压泄放及其

处置设施。

23. 蒸馏（精馏）设备的热媒温度超过介质 TD24（绝热

条件下最大反应速率到达时间为 24h对应的温度）时，应设

置紧急冷却或紧急泄放等安全设施。蒸馏（精馏）脱溶剂设

备应设置两套独立的温度测量仪表，其中应至少有 1 套具有

远传功能，并确保能检测到最低液位时物料的温度。

24. 再沸器的热媒管道上应设置压力或温度就地、远程

指示和控制阀。



25. 连续进料或出料的精馏（蒸馏）塔应设液位自动化

控制回路，通过调节进（出）料量实现液位自动化调节。精

馏（蒸馏）塔应设塔釜和回流罐液位就地和远传指示，并设

高、低液位报警。

26. 企业涉及易燃易爆、有毒物料时，不应采用敞开式

真空抽滤设备及敞开式离心分离机，涉及易燃易爆介质的离

心分离机系统应按 GB 19815 的规定设置惰性气体保护、在

线氧含量检测报警联锁系统等设施。分离作业场所应设置通

风系统，涉及惰性气体使用的封闭、半封闭作业空间应设置

氧含量检测报警联锁系统。

27. 干燥设备应根据被干燥介质的分解温度、闪点等安

全信息设置温度、压力检测、报警和联锁、泄放设施。

28. 含有机溶剂的介质干燥时应控制干燥设备内的氧含

量符合 GB/T 37241 的有关规定，或控制干燥系统内的可燃

气体浓度低于爆炸下限的 25%。

（五）储存和包装

29. 氟化车间（装置）内的包装作业应采用自动化包装。

现有包装工艺确因技术装备问题无法实现产品自动化包装

的，由设区市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安全论证，现场人员数量

应符合 AQ 3067 第 5.7.4 条要求。

30. 液态物料采用自动计量称重灌装系统的，超装信号

应与气动球阀或灌装机枪口联锁。

31. 可燃、有毒及强腐蚀性液体槽车充装应设置流量自



动批量控制器，或具备高液位停止充装、称重计量联锁功能。

易燃易爆物料充装系统应与接地系统、泄漏检测报警系统联

锁。有毒物料充装系统应与泄漏检测报警系统联锁。

（六）公用工程

32. 冷冻盐水、循环水或其他低于常温的冷却系统应设

置温度、压力（流量）检测，并设置温度高、压力（流量）

低报警。循环水泵应设置故障停机报警，循环水总管压力或

流量低低信号、联锁停机信号应远传报警。含有氟化氢等酸

性介质的换热设备，应采用电导率或 pH 等在线监测管道中

换热介质的氟离子含量。

33. 导热油炉出口温度应设置自动化控制回路，出口温

度、压力、流量异常等报警和联锁控制措施。出口温度应与

燃料流量联锁。导热油管道进入氟化车间（装置）处应设置

紧急切断阀。使用天然气的导热油炉、加热炉应有火焰检测

装置，燃气导热油燃烧器应设置自动点火装置和熄火保护装

置。导热油系统应设置安全回流装置。导热油管道进入生产

设施处应设置紧急切断阀。

34. 蒸汽系统应设置温度、压力异常报警和控制措施。

热水罐应设置温度异常报警措施。产生蒸汽的汽包应设置压

力、液位检测和报警，汽包设置双液位就地和远程显示，并

设置液位自动化控制和高、低液位联锁。蒸汽过热器应在过

热器出口设置温度控制回路，必要时设置温度高高联锁。

35. 控制室应设置仪表供气系统的监视与报警功能，包



括气源总管压力指示、低限压力报警。仪表气源装置在送出

总管上应设置在线露点仪，并符合 HG/T 20510的规定要求，

信号送控制室。当采用备用压缩机组时，应采用自动切换方

式；当备用压缩机组不具备自动切换时，应设置备用气源罐，

备用气源罐大小需满足备用空压机启动时间内仪表用气要

求。当工艺要求采用 FL 型时（双作用气缸无法做到弹簧复

位），要求气源故障阀门处于安全位置，应配带储气罐气源

装置。

36. 企业应按照 GB/T 50493 的规定设置可燃和有毒气

体检测报警仪；GDS 信号应送至操作人员常驻的控制室；

GDS 应独立于 BPCS，并应设置独立的显示屏或报警终端。

37. 当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检测器联锁回路具有 SIL 等

级要求时，检测器应独立于 GDS 设置，检测器输出信号应

送至 SIS，SIF 配置应符合 GB/T 21109 规定。当气体检测器

不直接参与 BPCS 联锁、SIS 联锁，也不参与消防联动时，

气体检测器联锁应在 GDS 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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